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2026年食堂配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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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内容：
（一）配送服务内容。
1.配送品类：食堂所需的食材、食品及用品。
2.服务时间：一年，2026年5月1日起至2027年4月30日。
3.配送位置：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海鸣街6号，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广州市美丽城市建设中心）3楼。
4.食堂供餐情况及人数：用餐人数约50人。
（二）总体要求。
1.供应商所提供的配送服务品类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保证无异味、无霉烂变质，如不符合要求承担退货所产生费用及违约责任。
2.供应商必须负责配送服务内容货物的运输、质量检测等全过程工作，所产生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3.不允许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本项目不允许转包、分包，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所有产品规格符合采购人提交的每日采购及每周采购计划中明确的具体需求。
5.供应商须开具合规发票。
（三）配送产品要求。
所提供的食材、食品等均具有检验合格证、检测报告及送货单据，必要时配合采购人提供原件。必须具备食品运输车辆，保证食材保鲜度。指派专人与采购人沟通全过程工作交涉事宜。具体要求如下：
1.肉类（含禽畜冻肉类）。应保持较好外观和质量等级，符合国家食品部门的有关标准，保证无异味、无霉烂变质、无注水，肉类保证来源于正规肉联厂，须提交《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复印件）》《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或合法合规的相关证明。
2.蔬菜类（含绿叶蔬菜、瓜果类、菌菇类、豆类、芽苗类）。蔬菜瓜果类必须保持新鲜，不允许有腐烂变质或其他异常气味，无虫蛀、虫害等导致的形态变异。不得含有残留农药或污染物。供应商必须保证所提供的蔬菜瓜果类符合卫生质量标准，同时承担因提供食材问题引起的一切事故后果。随货提供蔬菜等相关检测记录（复印件）。
3.水果类。大小适中、没有发黑发烂、瘀伤或虫蛀虫害情况；具备本品种应有香味，外部无肉眼可见的异物。
4.干货、副食品、粮油类。包装完好，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有SC编码或QS标记，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总保质期的三分之二，具有产品合格证。产品有清楚的标识内容，有产品名称、净含量、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准号、质量等级、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批号等内容。
5.其他根据需求配送的食材、食品、物品等均应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配送。有包装的必须是密封、整洁、无破损。有“QS”食品质量安全认证，产品有清楚的标识内容，有产品名称、净含量、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准号、质量等级、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批号等内容。
（四）配送服务内容和价格。
  1.报价需为含税价。
2.供应商配送食材、食品等报价不得高于广州市菜篮子——全市菜篮子平均售价。以一个月为周期更新，根据广州菜篮子平均零售价变动而变动。
3.如遇非常特殊情况（市场价格升降幅度较大时），购销一方确需调整价格，必须提前2天书面通知对方，对方确认后，该价格作为某一时段（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
（五）验货、退货及质量事故处理。
供应商提供的食材、食品、用品由采购人进行验收并随机抽样过磅计量，数量以采购人验收为准。货不对板的应作退货处理，对不符合质量的，无条件退货或换货。对于发生货不对板、质量不符合要求，数量有差异等问题发生五起或以上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若因供应商供应的货物造成食用人员食源性疾病或食物中毒的，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六）送货方式与要求。
1.送货内容：根据采购人的需求，原则每日送一批/次（特殊情况可根据采购人要求适当增加），具体数量及时间以采购人通过微信、邮件、电话方式反馈的采购清单为准。
2.送货时间：法定工作日7:30分前送到指定地点（如因特殊情况采购人节假日仍需配送的，应无条件配合）。供应商必须按要求及时送货，超过约定时间1小时或以上，供应商按当日总货款的1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3.送货时应提供合法的自检或委托第三方检验的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合格报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和盖有供应商公章的货物清单。
4.配送服务内容运输全过程中必须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载具及包装，载具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车厢内无毒、无害、无异味。
（八）结算方式。
1.货款原则每月结算一次，每月15日之前结算上个月货款，由采购人通过银行转账的对公方式向供应商支付。
2.供应商有义务向采购人提供支付货款所需文件材料，如上级部门对支付的佐证材料有其他要求，供应商也应及时配合提供。供应商应根据本合同约定及时开具并提供合规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延期支付，直至收到供应商应开具发票为止，而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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